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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与青年电影制片厂、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签署 

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目前签署的合作协议属于合作框架协议，

该协议为各方后续推进具体项目合作奠定了基础，但具体合作实施进度和内容尚

待协议各方沟通并进一步签署具体合作协议或补充协议为准，存在后续协议各方

未达成一致而无法签署的风险。  

 对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截至本公告日，本协议项目建设尚未实际开展，

预计对公司当年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为促进张家港影视产业发展，打造集创意孵化、主题体验、文化交流为一体

的新型影视文化休闲示范区，根据《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

决定》等文件精神，2018年4月4日，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与青年电影制片厂、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在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与北京电影学院签订“北

京电影学院与张家港市影视产业发展合作框架协议”的基础上，签订《北京电影

学院与张家港影视产业发展合作框架三方补充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该框架协议的签订已经过公司于2018年4月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 

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该事项无需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甲方：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青年电影制片厂 

丙方: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作内容 

1、围绕北京电影学院资源平台，在张家港香山片区共建“北京电影学院青

年电影人才培训基地”和“北京电影学院产学研创作实践基地”等，具体合作事

宜在不违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另行签订协议。 

2、共同在张家港香山北侧片区打造“北京电影学院影视文化小镇.张家港”

(暂定名)特色影视文化产业项目。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国内外一流的集影视教

育培训、前后期高精尖制作拍摄、版权交易、奇观影视体验、影视演出、影视大

师工作坊、旅游观光等十项功能于一体的北京电影学院影视产业园。 

3、三方开展全方位产业合作，在项目地共建“青年电影制片厂影视制作中

心”，该中心以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等校办支柱企业为主体的影片拍摄、

影视特效和后期加工等影视项目制作区。 

4、 三方围绕北京电影学院理事会、校友会等资源展开合作，通过整合北京

电影学院人才资源，共同促进多元化合作和产业落地,共同组建电影节庆论坛活

动。 

5、借助北京电影学院强大的人才技术支持，深入推进文旅结合，在城市宣

传推介、旅游项目开发设计、文创人才引进等方面加强合作，打造张家港市全域

旅游品牌。 

6、甲、乙、丙三方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开展线上线下的影视项目合作，

积极推动影视版权交易平台建设。 

框架协议签约后，将依据本协议书内容和“北京电影学院与张家港市影视产

业发展合作框架协议”的内容，签署后续合作协议书。 

 

（三）三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围绕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与北京电影学院框架协议内容，具体负责影视

文化小镇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间与当地关系的协调，为投资建设创造良好和谐的发

展环境。按照国家扶持文化产业的相关政策规定，与乙方共同为该项目争取获得

国家级的扶持和优惠政策。负责按计划提供项目各项需求用地，协调有关部门，

取得项目用地。 

（2）依据文化教育产业和文旅项目投资收益的长期性、回报周期长的特点，

甲方负责联合市人民政府，根据项目投资额度，共同为投资方提供相应投资政策

支持。 

（3）负责协调本地相关教育资源、旅游资源，争取各类其他优势资源，支

持学校和影视文化特色产业小镇的发展。 

2、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负责协调北京电影学院与本项目相关产业内容的手续审批。 

（2）按照国家关于扶持文化产业的相关政策规定，协助甲方为该项目争取

获得国家级的扶持和优惠政策。 

（3）充分发挥北京电影学院的资源优势，负责为本项目影视产业发展提供

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持。 

3、丙方的权利和义务 

（1）遵照“北京电影学院与张家港市影视产业发展合作框架协议”的内容，

作为相关合作方代表，负责支付北京电影学院理事会会费，并积极参与学院各项

理事活动，争取学院各类优势资源，支持学校和基地发展。 

（2）负责项目合作投资和资金筹集；负责项目总体建设及各项手续的办理；

负责对项目教育、培训、公众平台等产业的后期运营和管理。 

(3)负责配合甲、乙双方，协助完成项目相应的审批工作；取得政府相关支

持和补贴政策，围绕政府全域文化旅游发展计划，打造文化教育产业和文化旅游

精品项目，创建集创意孵化、主题体验、文化交流为一体的新型影视文化特色产

业小镇。 

 (4)围绕企业自身影视文化产业资源，负责和配合甲、乙方共建影视活动和

交流平台，创建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基地。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协议的签订，符合国家大力发展文旅项目的指导性意见和政策，也符

合公司的经营发展和战略规划，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影视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

提升公司形象，增强公司的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 

2、通过本次的合作和开展，为公司影视文化板块的发展提供大量的后备专

用人才（包括演艺、管理、编剧、后期制作等各类人才）； 

3、为公司影视文化板块提供前后期影视剧制作的高精端技术支撑； 

4、为公司的影视文化发展，储备和开发各类良好的IP，为公司的持续发展

提供保障； 

5、为公司影视业务盈利渠道的下沉、IP的衍生开发提供基础和变现渠道； 

 6、本协议项目建设尚未实际开展，预计对公司当年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属于合作框架协议，该协议为各方后续推进具体项目合

作奠定了基础，但具体合作实施进度和内容尚待协议各方沟通并进一步签署具体

合作协议或补充协议为准，具体合作协议或补充协议签订后，公司将及时履行公

告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4日 

 

 


